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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公會秘書處   電 話：04-22381643   傳 真：04-22389184  E-mail: tscu2003@yahoo.com.tw
舉報對象:
違反以下十五條中任一條優良保全公司基本規範者:
1.必須是申請具有保全公司營業許可登記之業者。

2.必須是依法加入營業地區保全商業同業公會，成為會員。

3.必須在營業地區(含跨區經營)報請當地主管關(警察局)核備。

4.必須是使用「保全定型化契約」為與業主的合約基本架構，載明應載及不應載事項。
(依警政署公佈定型化契約範本) 

5.必須以保全公司名義簽立保全服務契約書，且不以保全公司簽立物業管理或其他非本業之有關契約。

6.案場標的競標承攬簡報時，不批評及中傷同業，不允諾違反法規及專業所不能及之服務事項。

7.保全服務契約之服務費，必須全額開立發票。

8.任用保全從業人員，必需經警察局查核合格者。

9.保全員必需依法完成職前及每月在職訓練，並持有保全護照與訓練記錄文件者。

10.職前及在職訓練，必須在營業地區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報名參訓(業者自行報警察局核備自訓核可者除外)。

11保全公司必須將保全從業人員投保勞保、健保、團險(雇主、職災及意外責任)。

12.保全公司必須依法提撥6%勞工退休準備金，且不得於員工薪資中扣抵，員工自願另行增加提撥者不在此限。

13.保全公司必須具備保全責任險，投保國內合法保險業者。

14.不得有出借、出租保全公司名義之行為。

15.駐衛報價應符合台銀標，每年第一級以上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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